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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減 輕 交 通 費 用 負 擔 的 議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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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減 輕 交 通 費 用 負 擔

的 議 案 。  
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張 學 明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本 港 市 民 一 直 承

受 沉 重 交 通 開 支 負 擔，而 在 金 融 海 嘯 衝 擊 下 企 業 裁 員 減 薪 不 斷，大 批

中 產 及 基 層 市 民 進 一 步 面 對 生 活 困 難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減

輕 市 民 的 交 通 費 用 負 擔 ，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向 港 鐵、巴 士 及 渡 輪 公 司 提 供 津 貼，促 使 有 關 公 司 逢 周 六、周

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提 供 乘 客 半 價 優 惠，從 而 令 市 民 在 這 些 日 子 有 更 多 與 家

人 朋 友 相 聚 的 機 會 ；  

 

（ 二 ）進 一 步 放 寬 “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” 的 申 請 資 格 和 津 貼 期 限，並 把

計 劃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；  

 

（ 三 ）與 各 公 共 交 通 機 構 磋 商，將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永 久 列 為 長 者 免

費 乘 車 日，為 傷 殘 人 士 提 供 半 價 優 惠 訂 定 落 實 時 間 表，並 研 究 推 出 通

用 於 各 機 構 的 一 日 、 一 周 及 每 月 乘 車 證 的 可 行 性 ；  

 

（ 四 ）針 對 離 島 航 線 票 價 高 昂 的 問 題，研 究 適 當 方 案，投 放 資 源 以 減

輕 離 島 居 民 的 船 費 開 支 ， 並 為 離 島 學 生 提 供 半 價 船 票 優 惠 ；  

 

（ 五 ）與 港 鐵 公 司 商 討，延 長 該 公 司 凍 結 票 價 兩 年 的 期 限，重 推 十 送

一 票 價 優 惠，增 設 更 多 港 鐵 特 惠 站，以 及 研 究 進 一 步 擴 大 現 有 月 票 計

劃 ； 及  

 



（ 六 ）與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商 討，改 善 現 時 巴 士 車 費 結 構，盡 快 修 訂《 公

共 巴 士 服 務 條 例 》的 車 費 等 級 表 及 表 內 的 路 線 組 別 安 排，重 新 釐 訂 現

有 收 費 指 引，提 供 全 面 的 分 段 收 費 及 巴 士 轉 乘 優 惠 安 排，包 括 不 同 巴

士 公 司 之 間 的 轉 乘 優 惠，為 全 港 所 有 全 日 制 學 生 提 供 半 價 車 費 優 惠 ，

以 及 引 入 巴 士 日 票 及 月 票 計 劃 。 」  

 

  王 國 興 議 員 及 鄭 家 富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張 學 明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
議 員 亦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回 購 領 匯 股 份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梁 家

騮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領 匯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（ “ 領 匯 ” ） 是 全

港 最 大 零 售 商 鋪 業 主 ， 共 有 11 000 個 租 戶 ， 為 300 萬 公 屋 居 民 提 供

日 常 生 活 所 需 服 務，然 而 自 上 市 以 來，領 匯 偏 離 當 初 的 原 則 和 理 念 ，

年 年 加 租 ， 使 低 下 階 層 市 民 及 小 商 戶 負 擔 沉 重 ， 2007 年 商 鋪 加 租 已

近 三 成，近 日 本 港 經 濟 下 滑，仍 逆 市 加 租，壓 縮 了 基 層 市 民 的 生 存 空

間，造 成 社 會 不 安，因 此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在 公 屋 商 場 租 金 問 題 上 平 衡 整

體 社 會 利 益，考 慮 各 種 可 行 途 徑，回 購 足 夠 的 領 匯 股 份，成 為 主 要 股

東 ， 以 影 響 領 匯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管 理 層 ， 兼 顧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。 」  

 

陳 鑑 林 議 員、梁 家 傑 議 員、方 剛 議 員 及 梁 國 雄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梁 家

騮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此 外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將 根 據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

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管 理 局 於 2008 年 11 月 25 日 訂 立 的

《 2008 年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（ 修 訂 ）（ 第 5 號 ） 規 例 》 及 《 2008 年 毒 藥 表

（ 修 訂 ）（ 第 5 號 ） 規 例 》。  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